
— 1 —

固党人才办〔2026〕1号

关于开展高层次人才集中上报认定工作的通知

各县（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委人才办，市委人才工

作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

为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市战略，全面摸清我市高层次人

才底数，精准对接自治区人才政策红利，充分激发高层次人才

创新创业活力，根据《宁夏回族自治区高层次人才认定管理办

法》规定，经研究决定，在全市范围内开展高层次人才集中上

报认定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认定标准范围

高层次人才依其政治素质、学术水平、业绩贡献、行业和

社会认可，划分为A类人才（国内外顶尖人才）、B类人才（国

家级杰出人才）、C类人才（省部级卓越人才）、D类人才（行

业类创新人才）、E类人才（中青年骨干人才）五个层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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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集中认定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坚持新时代人才政治标准，

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突出实绩、分类认定。主要面向我市行

政区域内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用人单位中，取得重大成就、

作出突出贡献，符合认定标准但尚未申报、未获得认定的高层

次人才，通过集中组织上报、统一审核认定，确保各类高层次

人才应认尽认、应享尽享相关政策待遇。高层次人才认定应当

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一）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遵纪守法，

品德优良，具有良好的科学精神、专业精神和工匠精神，规范

履行岗位职责；

（二）取得业绩与所从事的工作密切相关，行业认可，社

会公认；

（三）符合《宁夏回族自治区高层次人才分类认定目录

（2025年版）》（附件1）相关要求，须在职在岗；

（四）全职引进人才须与我市用人单位签订劳动（聘用）

合同5年及以上，并在宁夏缴纳社会保险及个人薪酬所得税；

柔性引进人才，一般须与用人单位签订3年及以上服务协议（每

年在固服务不少于3个月，缴纳个人薪酬所得税）；在固原创

业的纳税人员，符合认定条件也可申报。

公务员及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机关（单位）工作人员不在

认定范围，退休人员（含当年退休）原则上不予认定，专业技

术类公务员或者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

对固原经济社会发展有特殊贡献者，或有特殊技能并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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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贡献者，可不受退休年龄、社保缴纳等限制。

二、工作流程及时间安排

（一）宣传动员与摸排申报（2026年3月17日—3月27日）
高层次人才认定工作流程分为个人申报、初步审核、认定

公示、备案发证4个阶段。各县（区）、各部门（单位）要高

度重视，认真组织开展宣传动员工作，通过官方网站、微信公

众号、专题会议等多种形式，广泛宣传自治区高层次人才认定

标准及本次集中上报工作要求，确保符合条件的人才知晓政

策、了解流程。同时，对照认定标准开展全面摸排，组织动员

符合条件的人员填写《宁夏回族自治区高层次人才申报认定

表》（附件2），并收集相关佐证材料（学历学位证书、职称

证书、荣誉证书、科研成果证明、业绩材料等）。高层次人才

认定需使用宁夏高层次人才管理服务系统网上申报，个人在成

功 申 领 电 子 社 保 卡 后 ， 需 登 录 网 址

http://12333.hrss.nx.gov.cn/nxggfw/nxggfw/，登录成功后，点击

高层次人才并进入事项申报页面。

（二）汇总审核与认定公示（2026年3月30日—4月17日）
个人申报成功后，用人单位对个人申报材料进行初审。用

人单位经办人进入宁夏高层次人才管理服务系统登录界面后，

选择单位登录并通过电子社保卡扫描二维码登录，对个人申报

的材料初审，并提交行业主管部门进行真实性、合规性、完整

性审核后，通过网上系统提交县（区）人社部门，县（区）人

社部门对提交材料审核后再报市级人社部门复审认定；隶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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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市管理的，直接报到市级人社部门复审认定。对认定条件清

楚、认定层次明确的，直接认定相应类别；对认定条件、认定

层次把握不准的，通过专家评审、部门联审方式提出认定意见。

对拟认定的人员，市委人才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汇总形成认定名单，反馈各县（区）、各用人单位公示5个工

作日。公示信息只反映姓名、所在单位、认定类别，不公示其

所从事专业领域及业绩成果。

（三）认定审批与备案发证（2026年4月20日—5月8日）
公示无异议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将认定情况说明

与认定名单拟文盖章后，通过系统提交报送自治区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厅备案，配合做好现场核实工作。备案审核后，将认

定的高层次人才及时通报各县（区）、各部门（单位），并纳

入全市高层次人才信息库管理，同时配合做好“宁夏回族自治

区高层次人才”电子证书、电子码或实体卡发放。

三、工作要求

各县（区）、各部门（单位）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将此

次集中上报工作作为夯实人才工作基础、优化人才服务的重要

举措，严格对照认定标准，全面细致开展摸排工作，做到不遗

漏、不缺位，确保符合条件的人才全部纳入申报范围。要加强

与人才的沟通对接，主动提供政策咨询和申报指导，帮助解决

申报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要切实履行材料审核主体责任，严把

质量关，不得擅自放宽认定条件，杜绝弄虚作假、虚报骗取等

情况。要严格按照时间节点做好材料报送、资格审核、公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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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认定后的高层次人才享受《宁夏回族自治区高层次人才优

厚待遇实施办法》（宁党人才办〔2025〕12号）明确的各项优

厚条件。

联系方式：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专业技术人员管理科：

高巍0954—2076783；

市委组织部人才工作科：张繁0954—2088685；

附件：1.《宁夏回族自治区高层次人才分类认定目录（2025

年版）》

2.宁夏回族自治区高层次人才申报认定表

3.宁夏回族自治区高层次人才申报认定情况汇总表

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6年3月17日

中共固原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6年3月17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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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宁夏回族自治区高层次人才分类认定目录
（2025年版）

一、第一类（A类）：国内外顶尖人才

获（取）得以下荣誉（成果）或担任以下职务之一的：

（一）诺贝尔奖获得者；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

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美国、俄罗斯、英国、德国、法

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最高学术机构院士。

（二）图灵奖、菲尔兹奖、普利兹克奖获得者。

（三）“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顶尖人才与创新团队领

衔专家；“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杰出人才。

（四）国家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

（排名第 1位）；全国创新争先奖牌获得者（团队带头人）；国家

级教学成果特等奖获得者（排名第 1位）。

（五）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荣誉学部委员。

（六）其他经认定达到A类标准的人才。

二、第二类（B类）：国家级杰出人才

获（取）得以下荣誉（成果）或担任以下职务之一的：

（一）科技创新创业领域

1.全国创新争先奖章获得者，国家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

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的主要完成人（排名第 2至第 5位）和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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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的主要完成人（排名第 1位）。

2.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主持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A

类）、创新研究群体科学基金项目主持人或学术带头人；国家社

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一等奖获得者（排名前 3位）或二等奖

获得者（排名第 1位）。

3.国家重大科研项目首席科学家；全国（国家）重点实验室、

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家临床医学

研究中心等平台的主任、首席科学家；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主任、

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主任。

4.省（部）级科学技术重大贡献奖获得者（排名第 1位）；

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获得者。

5.入选“宁夏杰出科技人才”或相当于“宁夏杰出科技人才”培

养项目层次，且培养期满考核合格以上人选。

（二）企业经营管理领域

中国 500强企业主要经营管理人才；中国民营企业 500强企

业主要经营管理人才。

（三）教育、卫生、农业领域

“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人选；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获得者（排名前 3位）；国医大师；全国名中医；“国家杰出医师”

人才培养项目入选者；岐黄学者支持项目人才；国家中医药管理

局中医药首席科学家、国家公共卫生领军人才；神农领军人才；

“白求恩”奖章获得者；吴阶平医学奖获得者；树兰医学奖获得者。

（四）哲学社会科学和文化艺术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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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家文化英才。

2.茅盾文学奖获得者；鲁迅文学奖获得者。

3.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特等奖第一完成人。

（五）其他领域

1.“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人选；“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

持计划”领军人才。

2.“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

年专家；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

3.“国家工程师奖”获得者；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宁夏杰

出人才奖获得者。

4.世界技能大赛金牌获得者。

（六）其他认定

所承担科研项目获得以下奖项，并按下列计算标准累计所得

分值在 15分以上的人才。同一个项目获多个奖项，只按其最高

分值计分一次，不重复计分。“☆”对应奖项直接入选 A类人才，

“□”对应奖项直接入选 B类人才。

排名

奖项

第一

完成人

第二

完成人

第三

完成人

第四

完成人

第五

完成人

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 □ □ □ □

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 8 6 4 2

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 ☆ □ □ □ □

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 8 6 4 2

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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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 8 6 4 2

省部级重大科学技术贡献奖 □ 6 4 3 2

省部级科学技术一等奖 6 4 2 1 0

省部级科学技术二等奖 4 2 1 0 0

省部级科学技术三等奖 2 1 0 0 0

中国专利金奖 6 4 2 1 0

中国专利银奖 3 2 1 0 0

省级专利金奖 3 2 1 0 0

（七）其他经认定达到B类标准的人才。

三、第三类（C类）：省部级卓越人才

获（取）得以下荣誉（成果）或担任以下职务之一的：

（一）科技创新创业领域

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青年科学基金项目（B类）

主持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主持人；自治区重大科技项

目主持人。

2.全国（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国家技

术创新中心副主任（限学术）。

3.全国创新争先奖状获得者；中国青年科技奖（中国优秀青

年科技人才）、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获得者。

4.中国专利金奖获得者（排名前 2位）；中国外观设计金奖

第 1、2完成人（须为专利发明人或设计人）;全国工程勘察设计

大师。

5.省部级科学技术重大贡献奖获得者（排名第 2、3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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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省部级科学技术奖励（含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技

进步奖）一等奖获得者（排名前 2位）；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

术进步奖获得者。

7.国家博士后创新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国家博士后海外引

才专项人选。

8.科技成果转化好、实现新增产值 3000万元以上科研人员。

（二）企业经营管理领域

1.获得国家级荣誉的中国 500强企业在宁一级机构主要经营

管理人才；获得国家级荣誉的中国民营企业 500强在宁一级机构

主要经营管理人才。

2.获得国家级荣誉的在宁一级金融机构高级经营管理人才；

获得国家级荣誉的在宁金融研究机构资深专家（负责人）。

3.自治区各葡萄酒产区首席酿酒大师，须同时具备以下条

件：（1）取得国家级酿酒师或品酒师一级（高级技师）资格；（2）

取得葡萄酒专业副高级以上职称；（3）获得国内外葡萄酒大奖赛

金奖 15次以上或大金奖 6次以上。

4.直接就业 1000人以上，年营业收入 5亿元以上，且连续

三年年均新增产值 1亿元以上或缴纳税额 5000万元以上的企业

主要经营管理人才；直接就业 400人以上，年营业收入 3亿元以

上，且连续三年年均新增产值 3000万元以上或缴纳税额 1500万

元以上，三年取得国家发明专利 12件以上的民营高新技术企业

主要经营管理人才；直接就业 50人以上，年营业收入 5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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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且连续三年年均新增产值 500万元以上或缴纳税额 300万

元以上的民营小微企业或新就业形态企业主要经营管理人才。

（三）教育、卫生、农业领域

1.“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青年学者；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获得者（排名前 2位）；省部级教学成果奖特等奖获得者（排名

第 1位）。

2.青年岐黄学者支持项目人才；“国家优秀青年医师”人才培

养项目入选者。

3.神农青年人才；获得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一等奖两项（有

1项排第 1位）。

（四）哲学社会科学和文化艺术领域

1.长江韬奋奖获得者；全国美术作品展览创作奖金奖、理论

评论奖、终身成就奖获得者（排名第 1位）。

2.国家青年文化英才。

3.“全国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荣誉称号获得者；省部

级哲学社会科学突出贡献奖获得者、文学艺术突出贡献奖获得

者。

4.曾获奥运会（含冬奥会、残奥会）冠军的教学骨干、奥运

冠军的教练员；具有国家级教练员资格，曾获世界冠军的教学骨

干或世界冠军的教练员。

5.获得奥运会冠军或获得亚运会单项我国首枚金牌的运动员。

（五）其他领域

1.“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青年项目人选；“国家高层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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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特殊支持计划”青年拔尖人才。

2.中华技能大奖获得者；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技能大赛金奖

获得者；世界技能大赛银牌获得者。

3.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自治区“塞上英才奖”获得者。

4.全国杰出青年法学家称号获得者。

（六）其他认定

所承担科研项目获得以下奖项，并按下列计算标准累计所得

分值在 10分以上的人才。如同一个项目获多个奖项，只按其最

高分值计分一次，不重复计分。“☆”对应奖项直接入选A类人才；

“□”对应奖项直接入选B类人才；“△”对应奖项直接入选C类人

才。

排名

奖项

第一

完成人

第二

完成人

第三

完成人

第四

完成人

第五

完成人

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 □ □ □ □

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 8 6 4 2

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 ☆ □ □ □ □

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 8 6 4 2

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 ☆ □ □ □ □

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 8 6 4 2

省部级重大科学技术贡献奖 □ △ △ 3 2

省部级科学技术一等奖 △ △ 2 1 0

省部级科学技术二等奖 4 2 1 0 0

省部级科学技术三等奖 2 1 0 0 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1%8C%E4%B8%9A%E6%8A%80%E8%83%BD/2544124?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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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专利金奖 △ △ 2 1 0

中国专利银奖 3 2 1 0 0

省级专利金奖 3 2 1 0 0

（七）其他经认定达到C类标准的人才。

四、第四类（D类）：行业类创新人才

获（取）得以下荣誉（成果）或担任以下职务之一的：

（一）科技创新创业领域

1.国家企业技术中心、省（部）级重点实验室、工程研究中

心、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等平台的主任、首席科学家。

2.中国专利银奖获得者（排名第 1位）；中国外观设计银奖

第 1完成人（须为专利发明人或设计人）。

3.全国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金奖获得者；“国家卓越工程师

奖”获得者；中国留学人员回国创业启动支持计划入选者；人社

部高层次留学人才回国资助项目获得者。

4.省（部）级科学技术重大贡献奖获得者（排名第 4位）；

省（部）级科技奖励（含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技进步奖）

二等奖获得者（排名第 1位）；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创新奖

获得者；宁夏创新争先奖章、奖状获得者。

5.入选“宁夏科技领军人才”或相当于“宁夏科技领军人才”培

养项目层次，且培养期满考核合格以上人选。

6.科技成果转化好、实现新增产值 1500万元以上科研人员。

（二）企业经营管理领域

1.获省（部）级荣誉的在宁一级金融机构高级经营管理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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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省（部）级荣誉的在宁金融研究机构资深专家（负责人）。

2.自治区各葡萄酒产区酿酒大师，须同时具备以下条件：（1）

取得国家级酿酒师或品酒师一级（高级技师）资格；（2）取得葡

萄酒专业中级以上职称与国家级葡萄酒评酒委员资格，或参与行

业内标准、条例的制修订，或参与技术专著编写；（3）获得国内

外葡萄酒大奖赛金奖 10次以上或大金奖 3次以上。

3.直接就业 500人以上，年营业收入 2.5亿元以上，且连续

三年年均新增产值 5000万元以上或缴纳税额 2500万元以上的企

业主要经营管理人才；直接就业 200人以上，年营业收入 1.5亿

元以上，且连续三年年均新增产值 1500万元以上或缴纳税额 750

万元以上，三年取得国家发明专利 8件以上的民营高新技术企业

主要经营管理人才；直接就业 25人以上，年营业收入 3000万元

以上，且连续三年年均新增产值 300万元以上或缴纳税额 150万

元以上的民营小微企业或新就业形态企业主要经营管理人才。

（三）教育、卫生、农业领域

1.省部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获得者（排名第 1位）；霍英东

教育教学奖一等奖获得者（排名第 1位）。

2.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

3.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一等奖获得者（排名第 1位）或获得

二等奖两项以上（均排名第 1位）。

4.神农中华农业科技奖一等奖获得者（排名第 1位）。

（四）哲学社会科学和文化艺术领域

1.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全国美术作品展览创作奖银奖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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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第 1位）。

2.中国戏剧奖、大众电影百花奖、电影金鸡奖、音乐金钟奖、

曲艺牡丹奖、书法兰亭奖、杂技金菊奖、摄影金像奖、民间文艺

山花奖、电视金鹰奖、舞蹈荷花奖获奖作品主创主编主演人员（排

名第 1位）。

3.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电影、电视剧<电视纪录

片、电视动画片>、广播剧、戏剧、歌曲、图书、理论文章、网

络文艺）、中国文化艺术政府奖（文华奖、群星奖）、中国广播影

视大奖（电影华表奖、电视剧飞天奖、广播电视节目奖）获奖作

品主要创作编导表演人员（排名前 3位）。

4.中国新闻奖一等奖、中国出版政府奖（国家出版奖、全国

优秀出版人物奖）、中国优秀图书奖、韬奋出版新人奖等获奖作

品主创人员（排名前 3位）。

5.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中国考古学会田野考古奖

获得者（排名前 3位）、研究成果奖（金鼎奖）获得者（排名前

3位）、青年学者奖（金爵奖）获得者（排名第 1位）。

6.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

7.省（部）级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文学艺术优秀作品一

等奖获得者（排名第 1位）。

8.获得奥运会（冬奥会、残奥会）奖牌或世锦赛、世界杯总

决赛冠军，以及亚运会冠军的运动员及执教的主教练。

9.在区内从事导游工作 10年以上，受到业内高度认可，并

获得全国特级导游证书或全国导游大赛金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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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哲学社会科学和文化艺术领军人才培养项目”、“全国广

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领军人才培养项目”期满合格以上人选。

（五）其他领域

1.省级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2.中国科协青年人才托举工程人选。

3.大国工匠；全国技术能手；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技能大赛

银奖获得者；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衔人；世界技能大赛铜牌

获得者。全国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国家二类赛事）一等奖获得者。

4.获得省部级表彰奖励的全国会计领军人才（培养期满且合

格）。

5.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获得者（排名前 3位）。

6.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

7.“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奖项获得者（排名前 3位）。

8.首席技师；获得省部级及以上表彰奖励的自治区“塞上系

列”人才。

（六）其他认定

所承担科研项目获得以下奖项，并按下列计算标准累计所得

分值在 8分以上的人才。如同一个项目获多个奖项，只按其最高

分值计分一次，不重复计分。“☆”对应奖项直接入选A类人才；“□”

对应奖项直接入选B类人才；“△”对应奖项直接入选C类人才；

“○”对应奖项直接入选D类人才。

奖项 排名 第一 第二 第三 第四 第五

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 □ □ □ □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1%8C%E4%B8%9A%E6%8A%80%E8%83%BD/2544124?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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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 8 6 4 2

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 ☆ □ □ □ □

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 8 6 4 2

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 ☆ □ □ □ □

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 8 6 4 2

省部级重大科学技术贡献奖 □ △ △ ○ 2

省部级科学技术一等奖 △ △ 2 1 0

省部级科学技术二等奖 ○ 2 1 0 0

省部级科学技术三等奖 2 1 0 0 0

中国专利金奖 △ △ 2 1 0

中国专利银奖 ○ 2 1 0 0

省级专利金奖 3 2 1 0 0

（七）其他经认定达到 D类标准的人才。

五、第五类（E类）：中青年骨干人才

获（取）得以下荣誉（成果）或担任以下职务之一的：

（一）取得国内外高校博士研究生学历且获得相应学位的人才

（国外高校取得的学历及学位必须经国家教育主管部门认证通

过）。

（二）“宁夏青年拔尖人才培养项目”人选培养期满且综合考核

优秀等次。

（三）省部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获得者（排名第 1位）。

（四）自治区各行业评选的“塞上系列”人才；特级技师；自治

区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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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六盘山友谊奖获得者（从事科技研发创新领域）。

（六）获得世锦赛、世界杯、亚运会总决赛奖牌，或获得亚锦

赛、亚洲杯总决赛冠军，以及全国运动会（冬运会、残运会）冠军

的运动员及执教的主教练。

（七）对不能通过目录认定的企业（非机关、事业单位）、新

型研发机构的在职人员，通过计分认定。 总分共计 12分，具体计

分标准如下：

（一）学历、职称、技能等级资格（最高 4分）

1.博士学位、或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或高级技师以上职

业技能等级：+3分。

2.硕士学位、或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或技师以上职业技能

等级：+2分。

3.学士学位及以下、或经国家或国际认可或著名的专业团体颁

授，以及证实持有人具有极高水平的专门知识或专业技能的专业技

术资格：+1分。

4.如学士以上学位是由国际认可的著名院校（毕业当年QS、上

海交通大学、泰晤士高等教育及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发表的四个全

球大学排名表之一的前 200所大学/院校）颁授，或发明专利 3件

以上（第 1完成人），可额外获得分数：+1分。

（二）工作经验（最高 4分）

1.不少于 10年工作经验，其中在中型及以上规模企业担任高级

职位（董、监、高）不少于 5年：+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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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中型及以上规模企业，不少于 10年工作经验：+2分。

3.在小型规模企业，不少于 5年工作经验：+1分。

4.海外工作经验不少于 2年，或在跨国公司或知名企业（上市

公司、位列《福布斯》全球企业 2000强、《财富》世界 500强、胡

润中国 500强企业），不少于 2年工作经验，或在工程技术中心、

高新技术企业、独角兽企业、瞪羚企业等科技创新企业工作，不少

于 3年工作经验，可额外获取分数：+1分。

（三）薪资（最高 4分）

1.年薪收入在所在地市上年度规模以上企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

资 4倍以上：+3分。

2.年薪收入在所在地市上年度规模以上企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

资 3倍以上：+2分。

3.年薪收入在所在地市上年度规模以上企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

资 2倍以上：+1分。

4.从事技术技能岗位，或从事行业领域为新一代电子信息制造

业、智能装备及智能制造、食品及农产品加工、生物医药、新能源

新材料、数字经济、量子技术、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

领域，可额外获取分数：+1分。

得分在 10分及以上的，列入 E类人才。

备注：

1.担任首席科学家或上述科研机构主要负责人，要求任职五

年以上，认定申请时仍在任期内，项目实施或机构经上级主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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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评估为合格以上；担任项目（基金、课题）主持人，原则上应

参与项目（基金、课题）立项到验收全过程，验收后方可申报。

任职主要负责人或担任项目主持人应在近 5年（自申报时间起，

向前推算 5年）。

2.获得国家级荣誉是指中共中央、国务院表彰奖励；获得省

部级荣誉是指国家部委（不含办公厅）或省（自治区、直辖市）

党委、政府表彰奖励；获得地厅荣誉是指地级市党委、政府或省

一级厅局委办或国家部委办公厅表彰奖励。表彰奖励应为近 5年

获得，须为个人业绩科研成果表彰奖励。

3.企业主要经营管理人才指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和首席技术

专家。营业收入应以财务部门审计报表为准，缴纳税额应是税务

部门缴税凭证为准，就业人员应以单位社会保险参保凭证为准。

薪酬为税后工资薪金。申报时须任职 5年以上且在任期内。企业

各内设部门负责人应视为中层领导人员，不视为高管。

4.符合条件的专业技术类公务员和聘任制公务员按照目录进

行认定。

5.申报认定人员须在职在岗，达到退休年龄且当年退休的（含
已退休人员）不再申报。全职引进的人员须与用人单位签订 5年
以上劳动（聘用）合同并在宁夏缴纳社会保险及个人工资薪金所

得税。柔性引进的，一般须与用人单位签订 3年以上服务协议且
每年在宁用人单位工作时间不少于 3个月（在宁缴纳工资薪酬所
得税）。

6.达到同类认定标准的经评审评定确定。



— 21 —

附件 2

宁夏回族自治区高层次人才申报认定表

申 报 人：

联系电话：

呈报单位：

填表日期：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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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性 别

照片
出生日期 民 族

籍 贯 政治面貌

行政职务 从事专业

毕业院校 所学专业

最高学历 学历证号

学 位 学位证号

专业技术

职称
取得时间

工作单位及

地址
参加工作时间

有效证件

□身份证号
□护照号
□港澳台通行证号

手机号码 电子邮箱

人 才

身 份

□事业单位在编人员 □企业全职聘用人员
□中央驻宁单位人员 □社会组织就业人员
□自主创业人员 □退休人员
□柔性引进人员

用人单

位性质

□公益一类事业单位 □公益二类事业单位
□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 □非公企业
□社会组织

申请认

定类别

□A类 □B类 □C类 □D类 □E类

申请认定依据：

主要学习

工作简历

主要成果、

工作业绩及

获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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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承诺对填报内容的真实性、完整性、有效性负责。如有虚假，愿承担由此产

生的一切责任。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所在单位初

审（认定）

意见

认定为：□A类 □B类 □C类 □D类 □E类
目录认定依据：

积分制认定依据：

公示结果：

联系人： 联系人电话：
负责人签名：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自治区各厅
局委办或
市、县（区）
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门
审核意见

认定为：□A类 □B类 □C类 □D类 □E类

认定依据：

联系人： 联系人电话：
负责人签名：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自治区各行
业归口部
门、地级市
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门
及宁东管委
会认定意见

认定结果为：□A类 □B类 □C类 □D类 □E类

认定依据：

公示结果：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自治区人力
资源社会保
障厅备案

同意认定为：□A类 □B类 □C类 □D类 □E类
认定依据：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自治区党委

人才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

室意见

审定为：□A类 □B类 □C类 □D类 □E类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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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宁夏回族自治区高层次人才申报认定情况汇总表
报送单位（盖章）：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序

号
姓名 身份证号

性

别
民族

政治

面貌

学历

学位

从事

专业

职称/
职业资格

工作单位

及职务

拟认

类别

认定

依据
联系电话

单位

性质

填报人： 复核人： 联系电话：




	一、第一类（A类）：国内外顶尖人才
	二、第二类（B类）：国家级杰出人才

